
 

第 1 章  解決紛爭制度 

 

1-1 解決紛爭的方法 

一般有和解、調解、仲裁與訴訟。 

 

1. 和解：無作成判斷之第三人存在，徹底之自主解決紛爭。是當事人約

定互相讓步，以終止紛爭或防止紛爭發生之契約，以當事人之合意，

自行解決紛爭，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

解契約所明訂權利之效力，此為「訴訟外之和解」，以別於「訴訟上

之和解」。 

 

1.1 訴訟外和解：無執行力。 

 

1.2 訴訟上和解：與判決有同一效力。 

 

2. 調解：調解是當事人之紛爭無法經由當事人雙方之洽談而達成和解

時，當事人可以共同委諸第三人居中調和排解之制度。以調解委員或

調解人介入解決紛爭。調解制度亦係基於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而設立

的解決紛爭制度。 

 

2.1 一般調解：調解人或調解委員提供解決方案，基於當事人之合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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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成立調解。 

 

2.2 法院之調解：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，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

力。調解經法院核定後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、告訴或

自訴。即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後，賦予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

力」，使調解享有實質之確定力。 

 

2.2.1 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。 

 

2.2.2 當事人不能達成合意，但已甚接近，由法官斟酌，求兩造

利益之平衡，於不違反兩造之主要意思範圍內，以職權提

出解決事件之方案。當事人就該方案如於送達後10日之不

變期間內提出異議，視為調解不成立，未提出異議者，視

為已依該方案成立調解。 

 

3. 仲裁：仲裁制度是基於「私法自治原則‧契約自由原則」而設立之私

法紛爭自主解決之制度，當事人基於「仲裁協議」─於紛爭發生前訂

立「仲裁條款」或紛爭發生後訂之「仲裁契約」─將其由一定法律關

係或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，提付私人「仲裁人」所組成的「仲

裁庭」，經由仲裁庭所主持的「仲裁程序」，作成於當事人間終局確

定且有拘束力的「仲裁判斷」。 

 

4. 訴訟：法官依據民事訴訟法所定之訴訟程序，作成判決，經歷上訴等

救濟程序而告確定，一方起訴，他方非應訴不可，當事人對於進行訴

訟與否，並無自主決定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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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 依據政府採購法爭議解決方式 

1.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：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，

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： 

1.1 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。 

 

1.2 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。 

 

前項調解屬廠商申請者，機關不得拒絕。 

 

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效力，除本法有特別規定

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調解之規定。 

 

履約爭議調解規則，由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。 

 

2.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3第2項：調解委員得依職權以採購申訴審議

委員會名義，提出書面調解建議。 

 

3. 當事人同意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。依仲裁程序解決爭議。 

1-3 仲裁機構調解機制 

1. 依機構之調解程序作業準則辦理調解，詳第11章。 

2. 調解後之效力視同準仲裁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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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本書參考資料：林俊益法官著作（仲裁法之實用權益）及沈冠伶教

授之講義。 

 

 

 




